
长江商学院 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MBA 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为做好我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根据教育部《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会议精神、《关

于做好 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6〕3

号 ）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复试录取工作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和科学选拔、全面考察、综合评价的原则，择优录取，确保硕士

研究生招生质量。

二、组织管理

1、学院成立由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全面负责

学院 2026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制定复试录取实施细则，指导复试

小组开展相应的复试考核工作。

组长：李海涛

副组长：王能、李洋、张晓萌

成员：张跻朝、程宗超、陈珺

2、MBA 项目招生复试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李洋

副组长：张跻朝



专家组：荆兵、范昕宇、金钊、苏丹、张兴潭、樊静霆

秘书：冯静、蔡维娜

3、复试专家遴选

学院严选复试专家，队伍由资深教授组成。成员深谙政策规范，具备卓越学术能

力与行业视野，专注于精准评估考生综合潜质，以保障复试的权威与专业水准。

4、培训方式

培训采取一对一形式，围绕学科教育特点，针对性讲解复试政策、流程、评分标

准及纪律要求，确保尺度统一，提升组织精细化水平。

5、工作人员小组培训

工作人员小组培训由长期负责研招的业务骨干参加，集中讲解复试形式、流程规

范与应急纪律，确保工作人员熟练操作，保障各环节高效衔接。

三、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及拟招生人数

考试方式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总分 管理类综合能力 英语 总计划

全国统一考试 125100 工商管理 146 70 35 238

注：第一志愿报考（MBA）非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实行

差额复试。拟录取人数将根据生源情况和复试情况进行调整。

四、复试方式

远程复试。MBA 项目计划于 2026 年 3 月 21 日启动复试。

五、网络要求



远程复试平台具体以 MBA 项目实际通知为准。

1、考生准备

（1）采集音频、视频的设备（电脑、手机等设备）和配件（电源、支架）若干，

并按照招生项目的要求在设备中安装好必要软件，完成远程复试软件测试。

（2）网络环境良好，电子设备各项功能运行正常且满足复试要求。

（3）考生参加模拟演练以及复试时须使用“双机位”。“第一机位”采集考生

音、视频源（考生正前方）；“第二机位”采集考生“第一机位”显示器的音、

视频源（考生侧后方）。

（4）考生应选择安静、环境简洁、无遮挡、无死角的独立房间。

2、远程资格审查与诚信承诺书宣读

2.1 参加远程复试的考生需提前按招生项目的要求上传审查需要的材料，审查通

过后，等待复试通知。

（1）材料文件后缀可以是 jpg、pdf 和 zip。

（2）本人第二代居民身有效份证件扫描件（正反面体现在同一张 A4 纸上）；

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和学历学位认证报告扫描件；海外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和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书；报考项目在系统中要求上传的其他材料。

2.2 正式复试前，考官对考生的身份进行核对，审核无误后，方可开始复试：



（1）初试准考证；

（2）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

（3）考生阅读诚信承诺书；

凡出示的证件需与本人实际相符合。凡是不符者、缺少任一材料者，一经发现，

考官有资格立即取消考生的复试资格。

六、应急处置预案

1、一旦发现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安全事件征兆或发生安全事件时，复试组工作

人员立即向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及学位办同步有关情况，任何人不得瞒报、缓报突

发事件。

2、发生重大事件时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应召集紧急会议，严格执行”集体议事、

集体决策、会议决定“的规程，所有相关人员立即到达指定岗位，成立现场指挥

部，指挥、协调应急行动。

3、应急预案启动后，事态仍继续扩大，难以控制时，请求上级主管部门启动安

全事件应急预案。

七、复试程序

1、复试小组成员要在复试时填写《长江商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情

况记录表》。

2、采用远程复试的方式。



3、考核内容包括专业基础知识、科研创新能力、外语能力、思政品德、综合素

质等五方面，远程面试结束后，复试小组成员独立评分，其平均分即为考试成绩。

考生的外语听力、口语测试、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均在远程复试中进行，

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

4、根据教育部《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要求，

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并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复试中须加试至少两门与报考专业相

关的本科主干课程。加试方式为笔试，加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八、调剂工作安排

学院将另行发布调剂公告。具体信息以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公布的调剂信息为准。所有考生调剂均需通过“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完成调剂录取程序。调剂具体要求请见我院《2026 年

长江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MBA 调剂办法》。

九、成绩比重

1、初试与复试成绩权重

一志愿考生总成绩由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组成，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所占总成绩

的权重各为 50%。

2、总成绩计算



2.1 考生总成绩由初试成绩、复试成绩（包括综合面试、外语听力口语和思想政

治）组成。复试各项 60 分及格，100 分满分。成绩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必

要时，可对考生再次复试。

2.2 复试中,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

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3 拟录取名单依据总成绩名次确定。

2.4 若保留入学资格，且不能在 2026 年开学时报到的学生，拟录取后须向 MBA

项目提交书面申请，说明保留入学资格的原因，年限及保留年限内的去向并按要

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十、体检

考生体检工作由招生单位在考生拟录取后通知进行。招生单位根据《残疾人教育

条例》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

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等文件规定，

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

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教学〔2003〕3 号）要求，结合招生专业实际情况，

提出我院体检相关要求。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考生须在一周内进行复检，复检不

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未按时提交体检报告的考生视为体检不合格，不予录取。

十一、录取



我院将在新生入学后 3 个月内，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

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

调查处理。

十二、信息公开公示

学院按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有关文件要求，对硕士研究生招生全过程、各环节

的相关信息将在我院官网进行公开或公示，确保做到信息采集准确、公开程序规

范、内容发布及时，网址：https://www.ckgsb.edu.cn/。

十三、咨询、申诉及监督

咨询：长江商学院 MBA 项目，400-700-8084

申诉：考生对招生环节有异议的，可用书面形式具名提起申诉，学位项目应当受

理并予以答复。申诉人对答复有异议的，可向学院学位办公室提起申诉。

电话：010-85188858-8871

邮箱：degreeoffice@ckgsb.edu.cn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二座 2 层，邮编 1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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